
中國國家政治體制
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探析

黨的領導

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
義最本質的特徵

人民當家作主

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

依法治國

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，法律是統治國
家的根本依據

報告日期: 2026年1月4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



根本制度與指導思想

國體：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
工人階級領導的、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，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和利益，對敵對勢力實行專政。

政體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，實行議行合一制度，選舉國家領導人、制定法律。常務委員會作為常設機關，負責選舉和任免事
項。

黨的領導：全面領導原則
「黨是領導一切的」——黨的領導覆蓋政治、思想、組織等方面，確保黨的方針政策貫徹到國家機關運作中，實現黨政一體化趨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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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的指導思想發展歷程

馬克思列寧主義

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官方意識形態，結合了馬克思和恩格
斯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的列寧主義思想，揭示了人類社會
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。

毛澤東思想

被視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應用，其内容由毛
澤東及其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共同發想而成，指導中國
革命取得勝利。

鄧小平理論

1992年寫入《中國共產黨章程》，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
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論點，強調「實事求是」和「實
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」。

"三個代表"重要思想

由江澤民提出，主張中國共產黨應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
力的發展要求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以及最廣大人民的根
本利益，2002年寫入黨章。

科學發展觀

由胡錦濤主導制定，強調以人為本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
，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，關注經濟社會協調發展。

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
想

在中共十九大後被寫入黨章，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最新指導
思想，強調堅持黨的全面領導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，
推動「黨政合一」趨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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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共產黨組織體系

全國代表大會
黨的最高權力機構，每五年舉行一次，決定黨和國家重大政策，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。

中央委員會
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執行機構，領導黨的全部工作，每年舉行一次會議。

中央政治局及常務委員會
黨的最高決策和領導機關，負責黨的經常性工作，常務委員會每週至少召開一次會議。

中央委員會總書記
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常務委員會會議，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，通常兼任中央軍事委
員會主席。

民主集中制

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
主

各級黨組織對下級組織的重要問題作出決
定時，需徵求意見

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

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必須堅決執行上級黨組
織的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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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機構體系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
最高國家權力機關

國務院

最高國家行政機關，實行總理負責制
，對全國人大負責

國家監察委員會

對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，監
督調查公職人員違法犯罪行為

法檢兩院

最高人民法院（審判機關）與最高人
民檢察院（檢察機關），對全國人大
負責

中央軍事委員會

領導武裝力量，主席由全國人大選舉
，對全國人大負責

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行使職權，由其委員長主持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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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代表大會制度

組成與構成

•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

• 鄉鎮級、區縣級實行直接選舉

•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務委員會

• 常務委員會負責討論決定重大事項

• 任期五年，全國人大每年3月召開全體會議

職權與職能

• 選舉國家主席、副主席

• 審議和批准法律等重大事項

• 監督憲法實施

• 選舉產生國務院、國家監察委員會、最高人民法
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等中央國家機構

• 對外交往中扮演國會角色

分級選舉與民主實現

選舉層級：

鄉鎮級：直接選舉

區縣級：直接選舉

省市級以上：間接選舉

民主實現形式：

人民通過選舉產生代表，代表對人民負責並受人民
監督，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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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

中國共產黨 民主黨派 人民團體 其他組織

參政黨體系

多黨合作制度

•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核心和執政黨

• 各民主黨派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長期合作共事的參政黨

•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「長期共存、互相監督、肝膽相照、榮辱與共」

• 黨管幹部原則確保黨對國家機關人事權的控制

政治協商制度

人民政協職能：政治協商、民主監督、參政議政

協商民主特點：

• 廣泛協商，實現發揚民主、集思廣益

• 統一思想、凝聚共識、科學決策

• 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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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區域自治與基層治理

民族區域自治制度

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，旨在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。

在國家統一領導下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區域自治

設立自治機關，依法行使自治權

保障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

促進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

實現共同團結奮鬥、共同繁榮發展

基層群眾自治制度

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、管理自身事務的重要形式。

城市中的居民委員會和農村中的村民委員会

負責城鄉社區治理、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

實行群眾的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務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監督

鄉鎮政府與自治組織是指導關係，非領導關係

旨在加強基層政權建設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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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制特徵與發展趨勢

核心特徵

黨的領導
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是核心，體現在「黨是領導一切的」原則中，
確保國家發展方向與社會主義制度相一致。

人民當家作主
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、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實現人民當家作主，廣
泛參與國家事務管理和社会事务治理。

依法治國
以憲法為中心的法律體系確保國家事務和社会事務治理的制度化、規
範化和程序化，實現長治久安。

發展趨勢

制度優勢

• 穩定的政治領導與持續發展戰略相結合

• 民主集中制下的高效決策與執行機制

• 黨的領導、人民當家作主、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

• 適應中國國情的多元化政治制度安排

完善方向

• 進一步完善黨的領導體系與國家機構職能配置

• 加強法治建設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

• 深化行政體制改革，提高行政效率與服務水平

• 健全民主制度，增強基層民主活力

總結：中国政治体制在历史演进中不断调整和发展，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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